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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从事的证券交易活动，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根据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在本所的证券交易活动适用本实施细则。本实施细则未作规定的，适

用本所《交易规则》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第三条本所依法对合格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活动实行实时监控。 

第二章 合格投资者投资运作管理 

第四条合格投资者应当委托一家具有本所会员资格的境内证券公司办理相关证券交易业务。 

第五条当合格投资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作为其资产托管人的境内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托管人)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本所备案： 

(一)取得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二)投资额度获批准并取得外汇登记证； 

(三)指定或变更托管人； 

(四)指定或变更代理进行境内证券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 

(五)变更机构名称或法定代表人： 

(六)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七)涉及诉讼或在境外受到重大处罚； 

(八)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或外汇登记证未通过年检； 

(九)因违反《暂行办法》受到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外汇局处罚。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合格投资者从事境内证券交易的持股比例，每一合格投资者持有单个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不得高于该公司总

股本的10%，所有合格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合计不得高于该公司总股本的20%。 



第七条所有合格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合计达到该公司总股本的16%及其后每增加2%时，本所于该交

易日结束后通过本所网站公布合格投资者已持有该公司挂牌交易A股的总数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第八条当日交易结束后，如遇单个合格投资者持有单个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超过限定比例的，本所将向其委托的证

券公司及托管人发出通知，合格投资者自接到减持通知之日起的五个交易日内予以平仓，以满足持股限定比例要求。 

第九条当日交易结束后，如遇所有合格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合计超过限定比例的，本所将按照后买

先卖的原则确定平仓顺序，并向其委托的证券公司及托管人发出通知，合格投资者自接到通知之日起的五个交易日内作

出相应处理，以满足持股限定比例要求。 

若五个交易日内遇其他合格投资者自行减持导致上述持股总数降至限定比例以下的，被爱知减持的合格投资者可向本所

申请继续持有原股份。 

第十条受托证券公司应当勤勉尽责。如发现合格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活动存在违规行为，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 

第三章 违反本实施细则的处理 

第十一条合格投资者违反本实施细则，对超过持股限定比例的股份未按规定进行处理的，本所及登记结算公司有权通知

受托的证券公司及托管人实施平仓，并可对该合格投资者予以警告、公开谴责等处分，情节严重的，报中国证监会查

处。 

第十二条合格投资者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不及时向本所备案的，本所可对该合格投资者予以警告、公开谴责等

处分，情节严重的，报中国证监会查处。 

第十三条受托的证券公司违反本实施细则，未尽勤勉尽责义务的，本所有权依据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予以相应处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因技术原因，合格投资者暂不能参与国债回购和企业债券的交易。 

第十五条本实施细则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间亦同。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六条本实施细则由本所负责解释。 

各有关单位：《深圳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已经本所制定,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现予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从事的证券交易活动,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根据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在本所的证券交易活动适用本实施细则。本实施细则未作规定的,适用

本所《交易规则》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第三条本所依法对合格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活动实行实时监控。 

第二章 合格投资者投资运作管理 

第四条合格投资者应当委托一家具有本所会员资格的境内证券公司办理相关证券交易业务。 

合格投资者参与本所的证券交易,只能通过其委托证券公司的一个席位进行交易。 

第五条合格投资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托管人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本所备案: 

(一)取得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二)投资额度获批准并取得外汇登记证； 

(三)指定或变更托管人； 

(四)指定或变更代理进行境内证券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 

(五)指定或变更代理进行境内证券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的交易席位； 

(六)变更机构名称或法定代表人； 

(七)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八)涉及诉讼或在境外受到重大处罚； 

(九)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或外汇登记证未通过年检； 

(十)因违反《暂行办法》受到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外汇局处罚； 

(十一)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合格投资者从事境内证券交易的持股比例,每一合格投资者持有单个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不得高于该公司总

股本的10%,所有合格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合计不得高于该公司总股本的20%。 

第七条所有合格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合计达到该公司总股本的16%及其后每增加2%时,本所于该交易

日结束后通过本所网站公布合格投资者已持有该公司挂牌交易A股的总数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第八条当日交易结束后,如遇单个合格投资者持有单个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超过限定比例的,本所将向其委托的证券

公司及托管人发出通知,合格投资者自接到减持通知之日起的五个交易日内予以平仓,以满足持股限定比例要求。 

第九条当日交易结束后,如遇所有合格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挂牌交易A股数额合计超过限定比例的,本所将按照后买先

卖的原则确定平仓顺序,并向其委托的证券公司及托管人发出通知,合格投资者自接到通知之日起的五个交易日内作出相

应处理,以满足持股限定比例要求。 

若五个交易日内遇其他合格投资者自行减持导致上述持股总数降至限定比例以下的,被通知减持的合格投资者可向本所申

请继续持有原股份。 

第十条受托证券公司应当勤勉尽责。如发现合格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活动存在违规行为,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 

第三章 违反本实施细则的处理 



第十一条合格投资者违反本实施细则,对超过持股限定比例的股份未按规定进行处理的,本所及登记结算公司有权通知受

托的证券公司及托管人实施平仓,并可对该合格投资者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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